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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B0_88_E5_BE_8B_E5_c122_480463.htm 长期以来我国刑事诉

讼模式受前苏联的影响，具有超职权主义的传统。根据1980

年1月1日施行的老《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被告人在开庭前7

日才被告知可以委托辩护人。也就是说，律师参与刑事诉讼

最早是在开庭前7日。律师在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均没有

会见权。法庭审理采取纠问式，控、辩双方没有形成对抗，

“先定后审”成为惯例，使法庭审理成为走过场，法庭审理

被架空。 惩罚犯罪与人权保障并重已是当今世界的潮流

，1996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尽管由于立法本身的缺陷

和客观条件的限制，“超职权主义”色彩仍相当浓厚，但是

，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雏形，终于出现。律师作为辩护人

参与诉讼，随之被提前到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并在侦查

阶段于犯罪嫌疑人被第一次讯问后或者被采取强制措施时，

律师可以被聘请会见犯罪嫌疑人，为其提供法律帮助。 “当

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确立，超越了它确立时期所有的不足

，标志着更为公平、公正的诉讼模式对陈旧诉讼模式的取代

，在我国必将成为不可阻挡之势，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笔者

就侦查阶段法律关于律师的相关规定和实施这些相关法律规

定存在的问题，试对律师在侦查阶段如何充分发挥作用，作

些粗浅的论述。 一、侦查阶段有关律师的法律规定 （一）法

律的相关规定 新《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从犯罪嫌

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

1、律师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



为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申请取保候审，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

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

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 2、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犯

罪嫌疑人聘请律师和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

机关批准。 3、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

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 （二）分析 1、由于没有规

定律师在侦查阶段有在场权。这样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

只能得到律师有限的帮助，侦查机关没有受到任何制约。 2

、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不能根据犯罪嫌疑人或者其亲属

的委托，直接接受聘请和会见犯罪嫌疑人，律师权利的行使

受限于侦查部门。由于没有法律救助的相关规定，在侦查机

关不予批准的情况下，律师不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无权要

求对不批准的决定进行裁决。这样就剥夺了犯罪嫌疑人聘请

律师的权利或者律师的会见权，律师也很无奈。有的侦查机

关甚至借故涉及国家秘密，限制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或者不

批准律师会见。 这样规定的本身，其实有把律师设定为泄密

的主体之嫌，不利于国家的法制化建设。 3、在现代诉讼法

律理论中，为了制衡侦查机关、起诉机关的公权力，律师通

常享有四种权利：会见权、在场权、阅卷权和自行调查权。

而我国新《刑事诉讼法》不但没有给予律师在场权来制衡侦

查机关的公权力，反而赋予侦查机关在场权来制约律师的会

见权。以上规定在确立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同时，为超职

权主义诉讼模式的继续存在大开方便之门。 二、相关法律规

定具体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无法摆脱长期习惯了的超职权

主义诉讼模式的影响，修正后的新《刑事诉讼法》，为侦查

机关留下了太多职权主义的规定。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从



各自的角度出发，制订的相关细则、规定，利用法律规定留

下的缺口，对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介入，设置种种限制：不论

是否涉及国家秘密，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均须得到侦查机关

的批准；会见时派侦查员在场监督，不准律师与犯罪嫌疑人

谈及案情。这些限制性规定与修正后的新《刑事诉讼法》明

显相抵触。 即使这样，对律师的会见申请，侦查机关还经常

不按其规定的时间进行审批，律师常常为办理批准手续浪费

不少时日，延误了提供法律帮助的时间，加大了律师的工作

量；律师很难多次申请会见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常以人手

不够，工作太忙来推脱，并希望律师给以理解；更有甚者在

场陪同的侦查员公开对律师与犯罪嫌疑人的会见进行录音。 

给予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会见权，是为了有效地制衡侦查机关

的公权利，是现代社会惩罚犯罪与人权保障并重的要求。遗

憾的是，我国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权的行使却是那样的艰辛

和无奈：需要逾越通往会见道路上的种种障碍不说，因受到

反制约，律师在会见中几乎成了被看管的对象。 由于以上的

限制，导致了很多不良后果：侦查阶段律师的作用被淡化，

律师仅成为法律条文的讲解者和对犯罪嫌疑人的精神安慰者

；司法行政管理机关对侦查阶段重要性的认识不足，反映在

司法行政管理部门制订侦查阶段的收费标准过低；在犯罪嫌

疑人亲属看来，侦查阶段请律师没有实质作用，更多的是希

望通过律师表示家人对犯罪嫌疑人的关心，了解犯罪嫌疑人

有些什么需要；犯罪嫌疑人的亲属往往不愿意聘请律师或不

及时聘请律师，使律师的作用不能发挥或者被削弱；很多律

师也以为该阶段没有聘请律师的必要，积极性不高；诉讼从

一开始就回到了旧的诉讼模式的老路上。 三、侦查阶段的重



要性 为什么面对律师在侦查阶段有限的介入，侦查机关不惜

违反新《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制订相关细则和规定，

限制律师有限的职能，淡化律师的作用。借用：“敌之要点

即我之要点”的围棋棋理，恰恰说明侦查阶段律师介入十分

重要。为此，笔者试作如下论述。 （一）侦查阶段是控方证

据材料取得和形成的关键阶段 从理论上讲，诉讼是围绕证据

进行的，法庭审理确认的事实，是经过证据所证明的事实，

即法律事实。一切指控的事实都必须有相关的证据所支撑，

并且相关的证据须形成锁链，才能得到法庭的确认。侦查阶

段是侦查机关发现证据、收集证据的关键阶段，控方证据材

料取得和形成主要来自于这个阶段。 （二）侦查阶段是犯罪

嫌疑人心理变化最大的阶段 根据笔者办理刑事案件的经验，

犯罪嫌疑人在被采取拘留、逮捕强制措施的这段期间，受紧

张、恐惧等情绪的影响，常常精力不能集中、思想恍惚、心

绪烦躁，心理变化极大，意识范围不正常。而这一期间却正

是侦查机关对犯罪嫌疑人开足马力，施展各种手段进行讯问

的时期，几乎所有据以对犯罪嫌疑人定罪的关键口供均形成

于这一时期。犯罪嫌疑人往往因头脑不清醒，无法识别诱供

、骗供，不能集中精力仔细查阅和补正讯问笔录，常常稀里

糊涂就签字画押。结果一旦清醒过来，意识范围恢复正常，

再想纠正却成了翻供。实践中这样的“翻供”绝大多数不仅

是徒劳的，还被认为态度恶劣。 （三）侦查阶段是非法证据

形成的主要阶段 由于长期受超职权主义的影响，人权保障的

观念还仅仅反映在有限的法律条文上，侦查机关还习惯于惩

罚犯罪的观念，虽然法律规定上已经有了从“犯罪分子”到

“犯罪嫌疑人”的本质变化，但在大多数侦查人员的观念中



，两者还是划等号的。这就难怪冤假错案会屡屡发生了。而

导致冤假错案的非法证据的形成正是在侦查阶段。 虽然最高

人民法院通过：“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

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

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的司法解释补充了法律规

定的不足，使我国的刑事诉讼中有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

是，由于体制和立法自身的缺陷，该规定还不具有可操作性

。 主要有以下原因：羁押场所与侦查机关（检察机关除外）

同属公安机关内部机构；在封闭性、秘密性极强的侦查阶段

，没有监督制约侦查机关的机制，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只有

自律性约束；法律对非法证据的规定不具体；无审查非法证

据的法定程序。 由于没有可供操作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侦

查阶段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就可以顺利的进入庭审。因

此，可以说侦查阶段是制约与反制约 “较量”的重要阶段。

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律师有限的介入会大大地触动习惯于超

职权主义心的侦查机关的神经！律师同仁们完全没有理由灰

心丧气，没有理由坐等法律的完善，应该理智地加以思考，

找到侦查阶段律师工作的“要点”。 四、侦查阶段律师如何

发挥作用 律师在侦查阶段究竟应该怎样发挥作用呢？笔者从

办案中总结出“及时、告知、了解、沟通” 的工作方法，以

下分别论述。 （一）及时 及时，就是在提出会见申请和会见

犯罪嫌疑人的时间上，争取越早越好。笔者已经论述过，侦

查阶段是犯罪嫌疑人心理变化最大的阶段，侦查机关居于偏

重惩罚犯罪的心理，借犯罪嫌疑人孤立无援、意识范围有失

理智之机，尽量限制律师作用的发挥，以便尽早取得犯罪嫌

疑人认罪的口供。所以及时会见犯罪嫌疑人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要做到及时是相对的，因为受三个方面的制约： 一是

犯罪嫌疑人亲属聘请律师是否及时。 制约犯罪嫌疑人亲属及

时聘请律师的原因有两方面：A、犯罪嫌疑人亲属对侦查阶

段聘请律师重要性的认识。侦查阶段聘请律师的重要性，在

接待犯罪嫌疑人亲属咨询时，应着重讲清楚，说明白。切不

可只关心介绍收费标准等，力争在犯罪嫌疑人亲属自愿的情

况下尽早办理聘请手续。B、收到侦查机关送达采取强制措施

通知时间的迟早。侦查机关通常都是经过邮寄的方式送达通

知书，因此需要一定的时间，很多情况下犯罪嫌疑人所报的

家庭住址，与其亲属现在居住的住址不一致，如，亲属都已

经进城打工，通知书却寄到了原籍等。 二是侦查机关审批是

否及时。 一般情况下，侦查机关认为已经取到了可以定罪的

证据时，审批较为及时。在此之前，难获及时的批准。最近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市公安局、市国家安

全局、市司法局联合出台了《关于保障和规范律师在刑事诉

讼活动中依法执业的意见》，把侦查机关安排律师会见犯罪

嫌疑人的时间由原来的7个工作日提前到两个工作日，相信全

国各地都会有这样的规定出台。但是，根据记者对律师的采

访，普遍认为作用不大，因为过去连7日内安排都保证不了，

搞个联合规定不可能就有效果。律师在欢迎这样的规定出台

的同时，更关心的是解决侦查机关不按规定安排怎么办的问

题。因此，还是得靠律师不怕麻烦，利用规定经常催促案件

的经办人。 三是律师会见是否及时。 律师会见是否及时，主

动权掌握在律师自己手里。因此，关键的问题是律师对侦查

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重要性的认识。不少律师认为会见犯罪

嫌疑人不过是为其解答法律和转达其亲属的问候，所以，一



旦收取了律师费，办理了委托手续就觉得大功告成，在会见

犯罪嫌疑人的时间上显得漫不经心。甚至经常出现犯罪嫌疑

人亲属聘请同一个所两名律师，却只有一名律师会见过犯罪

嫌疑人的情况。 解决好以上三方面的问题，方能为侦查阶段

律师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告知 告知，就是要通过会

见，让犯罪嫌疑人清楚地知道自己享有的权利。犯罪嫌疑人

失去自由以后，最迫切的愿望就是见到自己的律师。由于犯

罪嫌疑人绝大部分都没有法律知识，所以都把希望寄托在律

师的身上。其迫切的心情反映在两方面：一是希望得到律师

及时的帮助；二是希望聘请的律师有能力帮助自己。 作为律

师来说，会见犯罪嫌疑人，为其解释与指控罪名有关的法律

规定和转达其亲属的问候，虽然是必要的，但不能作为会见

的主要内容。应该首先帮助犯罪嫌疑人恢复正常的意识范围

，平静心态。同时使犯罪嫌疑人对律师树立信心。“告知”

成为最有效的方法。 笔者在会见犯罪嫌疑人时，首先关注的

是犯罪嫌疑人能否理智地和笔者进行交谈。切不可在犯罪嫌

疑人的心绪尚未平静时就马上展开话题。笔者常常用向犯罪

嫌疑人提问的方式，如，“知道你现在的身份吗？”把犯罪

嫌疑人的思绪集中到思考中来，使犯罪嫌疑人变消极的倾听

为积极的倾听。当其了解了犯罪嫌疑人的真正含义，了解了

未经人民法院判决，任何机关均无权认定其有罪时，一般情

况下，都能起到平静心态的作用。 这时把话题展开：告知在

被进行指控的同时，其享有为自己进行辩解的权利；告知被

采取强制措施后，其享有人权保障；告知在被讯问时，其对

不相干的事实有拒绝回答的权利；告知有诱供、骗供的讯问

记录时，其有权拒绝在笔录上签字；告知如果侦查员向其宣



读讯问笔录时，有自己阅读的权利；告知阅读时，对错误的

记录有要求补正的权利；告知对不符合自己供述的记录没有

补正时，有拒绝签字的权利。 这样的告知，无疑是针尖对麦

芒似的，对犯罪嫌疑人的心理会产生积极的效应。如果在场

陪同的侦查员具有非法取证行为时，也无疑是一种宣战和警

告。以笔者办理的一起涉嫌运输毒品案件为例，笔者会见犯

罪嫌疑人时有两名侦查人员陪同，当犯罪嫌疑人隔着双层玻

璃出现在笔者对面时，出现了令笔者诧异的情形：在笔者一

方，侦查员拿出了钢笔形状的录音机，表示要对笔者的会见

进行录音；对面，犯罪嫌疑人要求侦查人员离开，表情紧张

、惊恐。笔者意识到一定有不寻常的事情发生。让侦查员离

开是绝对不可能的，笔者用上述方法很好的安定了犯罪嫌疑

人的情绪，犯罪嫌疑人理智地倾听了笔者的“告知”。对在

场陪同的侦查员没有了任何的恐惧，讲述了自己在讯问中被

殴打，被威胁说像他这样的贩毒分子不交代打死也是白死的

过程。整个会见过程，陪同的侦查员一言不发，木然地站在

一旁。可见当时心绪不安的角色发生了转换。尽管由于犯罪

嫌疑人在进入看守所的例行体检中，因为看到的都是穿着制

服的警察，认为他们是一个部门的，故不敢说自己有内伤，

待到笔者会见时内伤已经痊愈（即使没有好也错过了取证的

时机），而导致没有证据。但是，笔者告知其可用向监所管

教反映（因为保证在押犯罪嫌疑人的生命安全是看守所的职

责之一），向检察机关驻监所检察的检察官投诉的方法来维

护自己的权利，着实起到了作用。笔者后来在会见犯罪嫌疑

人时了解到，犯罪嫌疑人在以后的过程中学会了维护自己的

权利，受到了较公正的对待。 犯罪嫌疑人通过律师的帮助，



懂得了自己享有的权利，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对非法取证据的

行为起到抑制作用，重要性不可小视。 （三）了解 了解，是

指对案情的了解和与案件相关情况的了解。只有了解了案情

和案件的相关情况，才能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有效的帮助。了

解分两种情况：一是有侦查员在场陪同时的了解；二是无侦

查员陪同时的了解。 1、侦查员在场陪同时的了解。 侦查员

在场陪同的目的，是为了阻止律师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案情。

笔者在这种情况下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案情和案件相关情况，

有三种办法：一是将《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律师可以

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案情的规定，当着在场陪同侦查员的面宣

读出来，请犯罪嫌疑人介绍案情。如果遭到禁止，笔者先指

出其行为违反法律的规定，如其仍坚持，笔者就改变策略。

因为，侦查员是根据侦查机关制定的规则行事，错不在他们

，继续争论毫无意义。二是在“告知”的过程中了解案情。

笔者进行的以上“告知”，在场的侦查员是无权阻止的，聪

明的犯罪嫌疑人常常将案情分散在“告知”的过程中，以咨

询的方式反馈给笔者，使得在场的侦查员很难阻止。即使碰

到敏锐的对手进行阻止时，因为零敲碎打，案情也了解的差

不多了。三是当遇到侦查员的阻止，而犯罪嫌疑人又不够聪

明时，笔者通过向犯罪嫌疑人介绍有关自首和立功的法律规

定和司法解释，了解案发过程和案件的发展情况。这样的方

法，在场的侦查员也很难进行阻止。 2、无侦查员在场陪同

时的了解。 当侦查机关不需要派侦查员在场陪同律师会见时

，不外乎几种情况：案情简单，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案情

虽然复杂，但侦查机关认为主要犯罪证据已经取得；侦查已

经可以终结。 由于没有侦查员在场，犯罪嫌疑人敢于对律师



讲真话。因此，侦查阶段律师应该将再次会见的时机掌握在

这个时候。了解的重点是案件的真实情况和侦查机关是否采

取了非法的取证手段。尽力在案件将移送审查起诉前，看看

是否需要进行一些必要的补救。在笔者办理的一起寻衅滋事

案件中，会见犯罪嫌疑人时由于侦查机关认为侦查已经可以

终结，因此没有派员在场。犯罪嫌疑人对笔者道出了实情：

其在侦查机关否认自己到过现场的辩解是假的。实际情况是

其到过现场，但其是在劝解，发生打人的事由于场面混乱，

其无法控制也没有参与。针对这个情况，笔者首先明确告诉

犯罪嫌疑人，作为他的律师，不允许把真实的情况告诉侦查

机关，但也不能为其没有到过现场的辩解提供伪证。然后笔

者根据寻衅滋事犯罪发生在公共场所，参与者、旁观者（目

睹者）众多的特点，分析其否认到过现场将出现的后果：如

果参与者把责任推给他，他将失去为自己辩解的机会；受害

者如果证实其没有打人，将与其没有到过现场的辩解相矛盾

；根据当时的情况，如果他都可以肯定自己否认实属徒劳的

话，其被认定态度不好将是必然的。当然笔者也指出，如果

侦查机关的工作粗枝大叶，其否认也可能侥幸蒙混过关。犯

罪嫌疑人自然有自知之明，要求笔者通知侦查机关的经办人

员对其提审，以争取自己的权利。 律师通过对案情和案件相

关情况的了解，找出为犯罪嫌疑人提供帮助的最佳途径，就

好像医生开处方前必须了解患者的病情一样，做到对症下药

。 （四）沟通 沟通，指律师与侦查机关没有绝对的对立，可

为共同利益进行必要的沟通。侦查阶段，律师与侦查机关在

对立中存在统一。原因如下：法律规定侦查人员必须按照法

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



重的各种证据；律师可以在有关方面为侦查机关提供方便，

既可以节省办案成本，又可以缩短办案期限，如，通过犯罪

嫌疑人原籍的亲属，为侦查机关提供犯罪嫌疑人的户籍证明

，侦查机关变更强制措施时告知犯罪嫌疑人亲属的新住址，

为侦查机关送达通知提供方便等；犯罪嫌疑人检举他人的犯

罪事实（包括同案犯的其他犯罪事实）时，侦查机关与律师

的职责部分交织，侦查机关因负有依法追究被检举的其他犯

罪的职责，必然对查实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立功情节负有责

任。 因此，在一定的情况下，律师与侦查机关的沟通是不可

忽视的。实践中有着深刻的教训。以笔者于审查起诉阶段接

手的一起涉嫌贩卖毒品案件为例。会见中笔者了解到，侦查

阶段犯罪嫌疑人向看守所递交了检举同案犯罪嫌疑人黄某某

在深圳曾参与抢劫犯罪（主犯被判无期徒刑，黄某某于审讯

期间翻窗逃跑）的书面检举材料，其户籍地（广东电白县）

公安机关派员到看守所提审过他和黄某某。犯罪嫌疑人并告

诉笔者侦查阶段律师会见时，告诉他侦查机关对他立功的表

现已经落实，认定了。庭审时的情况出乎意料，公诉人对笔

者的当事人具有重大立功表现始终只字未提。当笔者为此进

行举证时，公诉人居然不知道移送法院的卷宗里有一份犯罪

嫌疑人户籍地公安机关讯问被检举人的笔录，被检举人承认

了曾经参与抢劫犯罪事实。在这起案件里，为什么只有一份

相关的讯问笔录，为什么这份笔录得以入卷？公诉人到了庭

审都没有弄明白。经办地的侦查、起诉机关不作为的行为固

然严重，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工作难道不值得深思和总结吗

，被聘请的两名律师中只有一名律师会见过犯罪嫌疑人，虽

然同为一个所的律师，但其不作为的责任能推脱得了吗？笔



者所谈的“沟通”，对律师来说其实就是一种责任！做好以

上工作应该严格把握以下几点：既要鼓舞起犯罪嫌疑人维护

自己权利的信心，又不能起煽动对抗的作用；既要保持必要

的沟通，又不能丧失原则；既要为犯罪嫌疑人保守秘密，又

不能因此而作伪证。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